《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了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增加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科学性和 民主性，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22号）的相关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听证机关）于2024年1月26日下午 3：00分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1、 听证事由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芒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管理，依法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集体合法权益，促进乡村振兴。报经市委、市政府同意，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9月下旬启动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拟定工作，经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意见征询，形成了入市管理办法草案成果。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2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召开此次听证会。
2、 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准备情况
2024年1月10日，按规定在芒市人民政府网上发布了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听证时间等相关内容。2024年1月18日，公布了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主持人、听证代表、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及听证陈述人员名单等事项。
（二）听证会召开
2024年1月26日下午 3：00分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本次听证会参会人员共41人（其中听证代表34人，听证主持人1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记录员2人，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听证监察人1人）。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汉新同志主持，决策发言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股长杨兴杰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由芒市纪委派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同志担任，听证记录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副股长邵维英、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赵菊英担任。
本次听证会到会人员共计41人，其中：实到听证代表34人，符合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有关规定要求。会议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1.宣读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2.介绍听证说明人、监察人、记录员名单，介绍听证代表、出席人员构成及产生办法。
3.介绍说明听证事项，介绍听证规则，告知参加人的权利义务。
4.技术承担单位代表就本次《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主要内容作介绍和说明。
5.听证代表对本次《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发表意见和提问，并填写听证会意见表、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
6.技术承担单位陈述人和决策发言人就听证代表对本次《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进行回答、说明。
7.决策发言人对听证会进行听证总结。
8.听证监察人宣读听证会监察意见。
9.听证会议小结。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此次听证会上，到会的听证代表踊跃发言，对《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梳理和汇总，归纳总结如下：
1.办法中土地租赁年限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要求进行描述；
[bookmark: _GoBack]2.办法中税费缴纳的公示由哪方公示、免税或不征税证明如需公示，需要明确；
3.依法办理登记建议修改为已依法办理登记；
4.还需配备其周边还应具备入住人口所需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条件建议修改为其周边还应具备入住人口所需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条件；
5.最高出让年限前建议增加不超过；
6.管理办法中第二十四条，村民决议建议调整；
7.同价同权同责建议调整为同价同权。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及建议的处理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5 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我单位将进一步完善《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和《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办法中土地租赁年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为20年；
第4条.第十二条 第（七）项，还需配备其周边还应具备入住人口所需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条件修改为其周边还应具备入住人口所需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条件。
第5条.最高出让年期不超过法定最高年期；
第6条.管理办法中第二十四条，村民决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第7条.同价同权同责建议调整为同价同权。
采纳的理由：以上意见和建议符合芒市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求，有利于完善《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和《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操作，给予采纳。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2  条意见和
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2条：办法中税费缴纳的公示由哪方公示、免税或不征税证明如需公示，需要明确。
第3条.依法办理登记建议修改为已依法办理登记。
不予采纳的理由：管理办法中“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按照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有关规定落实财务公开和公示制度。入市宗地信息及成交价格、交易费用、税费缴纳和收益支出等情况，应及时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示”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针对入市交易情况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具体公示需要根据入市项目具体公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芒市目前集体建设用地权属登记情况，依法办理权属登记的相对较少。在入市过程中对未确权发证的先进行权属登记并发证后再进行入市交易。因此确权登记发证，将作为入市环节纳入管理办法，并不是已登记才能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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